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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統計室組織架構。（本署資料檔案）

壹、科室創立

本署統計室於民國（以下同）69年7月1日審檢分隸制度開始實施後成立。
司法行政部更名為法務部，最高法院檢察署及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
檢察處隸屬於法務部。審檢分隸後各級法院檢察處增設統計室，科室主管為統
計主任，專辦檢察統計業務。78 年 12 月 8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法院組織法」
修正條文，規定各級法院及分院各配置「檢察署」。102 年 1 月 1 日起科室主
管職稱改為主任。

貳、組織架構

本署所屬檢察機關，計有 4個高等法院分院檢察署、20 個地方法院檢察署
設有統計室，專責辦理該機關統計業務。本室及所屬統計人員總計 91 人，包
括本室 13 人、所屬統計室 78 人。

本室置統計主任 1 人，設 3 科辦事，人力配置：科長 3 人，書記官 8 人及
雇員 1 人。

統計室第  　 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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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主要業務

一、第一科

辦理本署、智財分署統計業務與檢察官辦案成績核算及提供；各高分檢統
計資料與檢察官辦案成績審核彙編、二審檢察公務統計報表程式撰寫及維護；
二審刑事偵查、執行案件統計資料庫建置維護事項，茲將辦理業務臚列如下。

（一）刑案系統資料建置：依「檢察案件編號計數分案報結實施要點」規定，
辦理二審偵查、執行、再議等刑事案件基礎資料建置、案件資料核對及
結案登錄作業。刑案資料建置之完整性及正確性實為檢察機關偵查、執
行業務進行之必要程序及重要依據，透過精確詳實統計資料、各類案件
收案趨勢、結案情形等統計分析即時提供機關首長、協助檢察官辦案進
行及業務稽核參用。

（二）協助二審系統設計、規劃、修改、再造及測試：因應法令修改、政策變
革及上級機關業務需求，提出系統修改建議，提昇二審統計資料蒐集效
能。另配合統計系統再造協助二審系統進行功能測試及資料檢誤。

（三）編製二審公務統計報表及賡續擴充法務統計資料庫：為詳實記錄機關職
務執行經過與結果，編製各項公務統計月報及年報，簽陳機關首長核定
參用，並陳報上級機關提供彙編全國性資料。每月上傳公務統計報表、

統計室與所屬業務督導及隸屬關係。（本署資料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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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報表擴充法務統計資料庫系統，提供法務部所屬機關統計人員快速
查詢當期及歷年統計資料。

（四）辦理二審各類案件個案及公務統計報表資料檢誤作業：為確保資料正確
性，利用檢察公務統計系統檢核功能進行個案資料勾稽檢誤，另撰擬檢
核程式，比對個案資料庫及統計資料庫之一致性，排除資料轉置錯誤狀
況並進行統計表跨表檢誤作業。

（五）督導所屬各高分院檢察署統計業務：督導、檢核所屬各高分院檢察署刑
案系統個案資料建置及公務統計報表編製之時效性及正確性，並據以彙
編臺灣高等法院及分院檢察署各類統計資料，提供機關首長各機關辦理
案件情形統計及績效分析比較等決策參考資料。

（六）協助機關辦理業務管考、內控事項及績效考評作業：提供檢察官未結案
件清單，核對每月未結案件明細；提供研考科逾期未結案件清單，協助
案件管控作業；提供紀錄科新收初步統計表，確認辦案系統分案作業完
整傳送刑案系統；提供執行科執字、及執保案件資料，管控案件確實執
行；提供司法評鑑及業務檢查等相關統計資料，協助機關管考及內部控
制。

（七）辦理檢察官辦案成績相關業務：依「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
察署與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智慧財產分署檢察官辦案品質考評實施要
點」建置維護檢察官辦案成績系統，包含上訴案件發回情形等蒐集及登
錄，及因應檢察官職務異動，編製調職、離職檢察官逾期及未結報表，
提供人事室辦理檢察官獎懲依據。

（八）統計資料提供作業：定期提供本署及所屬各類案件統計及執行情形相關
報表，及因應立法委員、審計部與機關等業務需要，即時提供所需統計
資料。編製受刑人出獄後再犯統計表及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經法院判
決確定應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案件所得收回情形統計表。

	（九）統計分析之撰寫及審核：為提昇統計服務品質，發揮統計支援決策功能，
適時呈現機關業務執行情形，即時反應政策實施績效，定期撰寫應用統
計專題分析，深入探討、趨勢分析，進而發覺問題，並提出建議。審核
所屬撰寫的統計分析，提出修改建議，以求精進統計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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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辦理工業及服務業普查律師服務業調查：協助行政院主計總處辦理工業
及服務業普查，負責律師服務業調查，進行實地訪查及調查資料審核作
業，以確保普查資料的正確性。

二、第二科

所屬各地檢統計資料審核、彙編與檢察官辦案成績複核及提供；一審檢察
公務統計報表程式撰寫及維護；一審刑事偵查、執行案件統計資料庫建置及維
護；兼辦連江地檢統計業務；每半年撰擬「當前毒品情勢分析」提報行政院毒
品防制會報，茲將辦理業務臚列如下。

（一）督導所屬一審檢察機關統計業務：為確保犯罪統計資料品質，適時維護
統計個案橫向關聯、縱向時間序列預警檢核作業及統一作業標準，定期
維護更新工作手冊，使同仁作業有所依循。另對於不定期循業務管道蒐
集資料部分，擬訂共同性條件交由機關統計室參用並輔導及協助所屬統
計單位解決問題，使統計業務得以順暢進行。

（二）規劃新增統計項建置蒐編作業及一審檢察公務統計方案增刪修訂：依法
務部或本署需求，規劃新增統計項目蒐編作業，並即時產製業務報表，
以利政策執行績效參考。及因應時勢、法律、政令變革，適時增修公務
統計報表與相關報表程式設定，以翔實紀錄政策執行經過與結果，有效
展現政府施政成效。

（三）檢察公務統計再造作業：賡續協助開發廠商深入瞭解檢察統計內容，檢
視新系統規劃設定條件，以縮短系統開發時程，同時分階段測試、驗證
系統功能及資料正確性，以達系統效能提昇；建立更具彈性、快速的查
詢作業；提供便捷報表編製功能等系統再造目標。

（四）一審檢察機關公務統計報表審核、彙編及維護，並擴充法務統計資料庫：
通盤檢核所屬一審檢察機關傳送之統計資料，彙編臺灣地區一審公務統
計報表與逾期未結、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商金等業務報表，且上傳彙
編一審檢察機關及連江地檢公務統計報表，擴充法務統計資料庫資料，
並進行機關別檢核，供法務部統計處及本署快速編製統計書刊，提供各
界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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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審檢察機關檢察官辦案成績複核、彙整及系統維護作業：定期於年終
複核彙整所屬一審檢察機關檢察官辦案成績年報及清冊，供檢察官年終
職務評定辦案品質考評參用。另複核一審檢察機關提報之「檢察官未結
及逾期未結案件統計表」、「調（離）職檢察官未結案件報告表」。

（六）犯罪統計分析撰擬及審核：運用文字扼要分析並搭配指標性統計圖表，
撰提統計專題分析，並審核本署轄區檢察機關統計短文，以及複核各高
分檢初審一審檢察機關統計室統計短文，再陳統計處複審，期以多元豐
富的報告內容展現政府施政及業務執行績效。

（七）參與行政院毒品防制會報「當前毒品情勢分析——緝毒合作組」報告撰
擬及簡報檔製作：自行政院第 12 次毒品防制會報起，由統計室以統計
觀點研提撰擬報告及簡報檔製作。透過與本署檢察官多次討論研議，深
入瞭解業務面需求，且於簡報檔運用深入淺出的統計圖表傳達統計數字
意義，為統計分析注入決策思維，有效強化統計作為。

（八）兼辦連江地檢統計業務：辦理連江地檢檢察案件統計資料檢核及報表彙
編；檢察官辦案成績編算；提供檢察官調（離）職、案件收結及逾期未
結資料等，俾使連江地檢業務順利推展。

（九）辦理工業及服務業普查律師服務業調查：協助行政院主計總處辦理工業
及服務業普查，負責律師服務業調查，進行實地訪查及調查資料審核作
業，以確保普查資料的正確性。

（十）辦理統計資料提供作業：提供一審檢察機關各類案件辦理情形，並為本
署業務督導所需，配合提供各項績效報告。另因應立法院、監察院審議，
提供預決算相關參用資料；並隨時應業務需求，產製各項統計資料。

三、第三科

所屬檢察機關司法保護統計資料審核、彙編及提供；司法保護公務統計報
表程式撰寫及維護；司法保護統計資料庫建置及維護；統計人事及綜合行政業
務，茲將辦理業務臚列如下。

（一）司法保護統計資料設計規劃、修改與個案資料檢核：因應法令增修確保
資料蒐集之一致性，設計規劃刑案系統司法保護資料之增刪修及個案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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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檢核條件相關欄位及報表，提供所屬機關應用，並隨時協助及輔導機
關解決司法保護個案建置及疑難問題。

（二）督導、審核、彙編、維護及檢核司法保護個案報表及法務統計資料庫：
負責督導、維護及彙編各地檢司法保護公務及業務統計報表，隨時依需
求增修系統檢核、撰寫 SQL 程式及設計預警欄位項目，檢核彙總資料
正確性；另依機關別、複分類別等方式查核司法保護統計資料，轉入法
務統計資料庫之各項數據與欄位值準確度，供編製統計書刊及發布全國
統計資料。

（三）協助機關管考、內控事項及提供司法保護統計資料：因應法務部統計處、
保護司、立法院、監察院及衛福部等單位，及本署因應司法評鑑、業務
檢查、觀護績效評比業務管考等需求，以系統產製或撰寫程式提供個案
或統計相關報表資料。

（四）規劃辦理檢察機關統計人員教育訓練：為精進同仁對檢察業務專業能力、
熟稔刑事法令，以利統計業務傳承，將統計職能運用於業務系統中，有
效提昇法務統計同仁業務知能，規劃辦理所屬機關統計人員教育訓練。

（五）檢察機關統計人員人事業務及「主計人員人事資訊系統」資料維護作業：
辦理本署及所屬檢察機關統計人員考績、獎懲、送審、退休、任免及遷
調公文陳報，並即時於人事系統查核異動資料及本署個人基本資料新增
異動，確保人事系統資料維持最新狀態。

（六）審核增修所屬檢察及司法保護統計分析：為強化檢察統計加值功能，提
昇統計運用層面，並宣導機關施政績效，發揮統計支援決策效益，審核
增修各地檢依機關首長關注案件或社會矚目議題撰寫之統計分析。

（七）定期對外發布統計資料：按月（年）	製作中、英文偵查、執行、司法保
護統計資料及「臺灣統計專輯」，並上傳本署全球資訊網。落實政府資
訊公開，提供政府機關、學術單位及社會各界參考應用。

（八）統計行政及公文之收發、歸檔作業：辦理本署及智財分署相關統計公文
之簽收、建檔、分文、發文、管制、結案、歸檔作業及各項會議及研習
會等報告事項彙整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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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各類以人工方式登載
之報表。（本署資料檔案）

（九）辦理工業及服務業普查律師事務服務業調查工作：配合行政院主計總處
辦理工業及服務業普查－－律師事務所分工調查。負責本室、臺北地檢、
士林地檢及新北地檢統計室普查家數分配，北區地檢普查進度報送、案
件審查，普查對象基本資料修正及考核事項。

（十）其他交辦事項：配合公務統計系統再造司法保護統計業務功能測試及資料
檢誤作業；檢察及司法保護視覺化網頁資料更新及維護作業；增修司法
保護統計資料輸入操作手冊。

肆、重大業務變革

一、檢察公務統計報表編製變革三階段

（一）第一階段：人工編製時期

76年以前早期報表編製係以人工方式登載報表所需資料至印製完成之卡片，
再依據卡片資料分別統計各類報表數據，編製公務統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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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階段：報表編製資訊化時期

77 年之後，公務報表編製
程序主要分成二部分，第一部
分為主機作業，將刑案主機上
統計所需之個案資料下載至統
計主機，資料再經檢核、計數
等作業後，產生各類資料主檔
（iv〔	偵查〕、tp〔他案〕、
ef〔執行〕、rp〔再議〕、ju〔裁
判〕、pb〔觀護〕）、各表數
字檔、檢察官辦案成績檔等，
同時將產生之各表數字檔等檔
案利用ftp下載至個人電腦後，
就可接續進入第二部分 PC 端
之報表作業，個人電腦配合統
計程式所需相關環境設定後，
執行各項程式指令，即可完成
報表檢核、彙總、套印等作業。

（三）第三階段：報表編製再進化時期

94 年法務部資訊處委外開發檢察公務統計系統，基本概念類似第二階段的
系統再進化，由刑案備援資料庫每隔 15 分鐘自動轉載至法務部統計個案資料

報表編製資訊化時期之各類報表。（本署資料檔案）

報表編製再進化時期之報表。（本署資料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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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主機，再經檢核、計數等作業後，產生各類資料主檔（iv〔偵查〕、tp〔他
案〕、ef〔執行〕、rp〔再議〕、ju〔裁判〕、pb〔觀護〕）、各表數字檔、
檢察官辦案成績檔等資料，而公務統計報表編製作業，係以連線方式在法務部
主機作業，可以隨時檢核錯誤資料，將錯誤資料更正後，月初即可將上月公務
統計報表產生，進行編製。為精進本階段公務統計報表編製作業，自 104 年
10 月起啟動公務統計系統再造，至 107 年 10 月完成上線使用。

二、檢察官辦案成績編製

檢察官辦案成績編算原由統計人員採人工編算方式辦理，自 99 年起，採用
「檢察官辦案成績系統」進行編算，該系統除由統計人員蒐集彙整各項辦案相關
指標及加扣分等資料外，將公務統計、人事差勤等系統所提供之電子檔案資料，
透過交換介面，經系統自動匯入，並進行系統化之處理後，產生各項統計資料，
再將其結果匯出並交換至業務單位，以電子化系統存取替代人工編算作業。

伍、重大歷史事件

一、69 年 7 月 1 日成立臺灣高等法院檢察處統計室。
二、70 年成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板橋分院檢察處統計室。
三、73 年 8 月 1 日成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士林分院檢察處統計室。
四、78 年 12 月 8 日臺灣高等法院檢察處統計室更名為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統

計室。
五、79 年 4 月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板橋分院檢察處統計室改制為臺灣板橋地方

法院檢察署統計室。
六、83 年 7 月 1 日成立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統計室。
七、84 年 7 月 1 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士林分院檢察處統計室改制為臺灣士林

地方法院檢察署統計室。
八、86 年 1 月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成立統計室。
九、100 年 1 月 1 日法務部矯正署成立後，將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統計室第三

科原兼辦看守所及少年觀護統計業務移交矯正署辦理。
十、105 年 9 月 1 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檢察署成立統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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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歷任主管

姓名 就任年月日 卸任年月日 職稱

顏申成 69.7.1 80.6.27 統計主任

陳素嬌 80.6.27 90.12.31 統計主任

吳耀宗 90.12.31 100.10.24 統計主任

王雪芳 101.1.30 103.8.1 主任

劉振義 103.8.21 106.10.2 主任

紀宗智 106.10.2 迄今 主任

柒、專訪吳耀宗主任

吳主任自 70 年起任職於本處統計室書記官，歷經基隆看守所統計員、法
務部科長，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統計主任，至 90 年起擔任起本署統計室
主任至 100 年退休，於本署任職長達 10 年期間以其自身對業務、統計及資訊
之熟稔經驗，規劃、建置及推展法務檢察、矯正統計系統，並訂定系統各類案
件資料從屬關係，及明確、合理的資料交換機制協助機關業務推展。

在統計業務方面，吳主任以前瞻思考模式，建構刑案資訊整合資料庫有關
統計資料表、統計項目、複分類定義及統計應用系統作業功能、操作介面與作

　103 年統計室主任交接，左起楊秀滿科長、蘇媛
瓊處長、王添盛檢察長、劉振義主任。（本署資料
照片）

　106 年統計室主任交接，左起楊麗芬科長、王添
盛檢察長、張雲雲處長、紀宗智主任。（本署資料
照片）

（本署資料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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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環境架構，建立統計標準化作業模式，除奠定法務檢察統計發展基礎外，在
其任內開發完成之「檢察公務統計作業系統」、「檢察官辦案成績統計作業系
統」，對整體法務統計管理及業務發展之提昇，績效卓著。

為配合檢察業務順利進行，吳主任從「一審支援檢察官辦案系統」、「一
審支援檢察官辦案系統再造」及「刑事資料智慧查詢系統」均擔任工作小組成
員，參與規劃與推動，負責研擬各項檢察業務需求內容及參與相關問題之討論
解決。另為配合刑法及刑事訴訟制度修正，深入研究分析統計之因應措施，提
供相關資訊系統應配合之修正意見，以建立完整的統計個案資料，提供政府決
策修訂參考。

在業務傳承上，吳主任負責「法務檢察及司法保護統計工作手冊」編製之
規劃與推動，擔任法務統計工作手冊編撰小組檢察分組組長職務，負責研擬整
體架構及綱目、研議編撰方式及分配工作並負責蒐集、整理重要性事項，方便
隨時提供統計人員查閱應用，熟習各項統計實務作業及充實法務統計知能，另
為署內統計人員設計問題單制度，訓練統計人員尋找挖掘問題、研究問題進而
去解決問題。

吳主任說，統計工作的知識及技能固然重要，而工作態度，更是一個不可
或缺的元素，身為一個統計人來說，對數字必須有一定的敏感度，察覺問題時
總是必須詢問清楚，更要培養自己對業務及法律知識的熟悉度，累積自己的經
驗使自己更了解自己的工作，讓統計工作能做到盡善盡美。


